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青浦

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近日，

检察院紧扣进博会全周期、 常

态化服务工作任务和展会知识

产权法治保护工作部署 ， 将

“6+365” 全周期法律服务融

入检察履职全过程， 聚焦进博

会关联企业以及辐射科创园区

企业发展需求， 主动回访已办

案件商标权利人等涉进博会关

联企业， 并开展知识产权专题

交流培训。

通过座谈交流， 检察院详

细了解企业在商业秘密保护、

品牌保护、 参展规划等方面的实

际困境， 认真倾听企业对知识产

权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并结合

工作实际向权利人提供发现侵权

线索、 开展证据保全、 搭建商业

秘密保护框架等方面思路。

结合前期收集的企业诉求，

检察院前往西虹桥企业综合服务

中心， 面向进博会关联企业及西

虹桥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知

识产权专题交流培训。 干警们采

用“法条解读+案例剖析+风险提

示” 的方式， 针对性提供维权路

径、 侵权应对方法及商业秘密保

护框架搭建等指导， 推动知识产

权保护融入企业发展各环节。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融入企业发展
青浦检察回访涉进博会关联企业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 ，

近日， 有市民反映称， 午间时

分在滨江步道散步时闻到阵阵

油烟味 ， 疑似由某餐饮店散

发。 虹口城管北外滩滨江中队

依托 “滨先锋” 城管商圈工作

室， 实地感受油烟扩散情况并

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 目前已

完成整改。

接诉后， 执法人员第一时

间联系投诉人， 详细了解油烟

扰民的具体时段、 影响范围及

感官情况， 并连续多日在高峰

时段深入涉事餐饮店后厨， 开

展多轮次、 全覆盖执法检查。

同时， 执法人员还走到店外步

道区域， 实地感受油烟扩散情

况。

经多次核查， 执法人员确

认该餐饮店已安装并正常使用

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施， 店

方负责人也出具了相关部门的

检测报告及有效期内的环境保

护产品认证证书， 未违反 《上

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涉及

城管执法的相关条款。

在依法核实、 妥善回应市

民诉求后， 执法人员主动与餐

饮店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劝导，

站在民生保障与商户发展共赢

的角度 ， 提出合理化改进建

议。

经有效沟通， 店家充分认

识到环境优化的重要性， 立即

启动油烟排放口优化改造计

划， 目前已完成整改， 以实际

行动强化油烟排放管控。

餐饮油烟吹进滨江步道被投诉
商圈工作室深入后厨解民忧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赵永浩

本报讯 近日， 闵行区人

民法院开展 2026 年第二次集

中执行行动。 各执行团队提前

摸排案件清单， 锁定被执行人

现住地， 一早便奔赴杨浦、 宝

山、 嘉定等各执行现场。 据统

计， 此次集中执行行动共拘传

到院 13 人， 拘留 7 人， 罚款

金额 13000 元， 当场执行到位

208000 余元。

在叶某某与郑某某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中， 闵行法院依法

判决郑某某交付叶某某代收款

项 22000 元。 因郑某某未予履

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闵行

法院向郑某某发出执行通知

书、 报告财产令， 责令其限期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并传唤其到院谈话， 但其既未

履行也未到院接受约谈。

集中执行当日， 执行干警

将郑某某拘传到院。 谈话过程

中， 郑某某如实汇报了名下财

产情况， 但始终未能拿出为申

请执行人所接受的履行方案，

谈话一时陷入僵局。 见此， 区

人大代表、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 上海首席人民调解员高杨

结合案件情况， 向被执行人释

法说理、 循循善诱， 又与执行

干警同申请执行人 “背对背”

调解。 最终， 双方就本案达成

分期履行的和解协议。

在某银行上海龙茗支行与

王某、 周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 经闵行法院主持调

解， 双方约定两被告支付银行

52 万余元 ， 否则银行有权就

两被告名下房屋在处置后优先

受偿。 因两被告未按约履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执行过程

中 ， 法院依法查封了案涉房

屋， 并张贴公告责令被执行人

限期履行义务或强制迁出。 后

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两被

执行人承诺于 2025 年 11 月付

清款项， 否则自行腾退租客并

将房屋交付法院。 预处罚通知

书发出后， 被执行人逾期仍未

主动履行或自行腾退。

集中执行当日， 执行干警

将周某某拘传到院。 鉴于周某

某未履行和解协议， 拒不配合

腾退涉案房产， 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闵行法院

决定对其采取司法拘留 15 日、

处罚款 500 元， 对王某采取罚

款 10000 元的惩戒措施。

□ 通讯员 翁小东

本报讯 日前， 徐汇区田

林街道在辖区内的顺丰快递点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禁毒社工

结合实际案例， 向快递从业人

员重点普及 “警惕药品变毒

品” 等核心知识， 避免成为毒

品传播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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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者》中的“76号”被发现在静安
公益诉讼守护“不能忘却的记忆”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姚安珂

本报讯 如今的上海市静

安区万航渡路 435 号， 是学校

的校址。鲜有人知，这片土地之

下， 沉睡着一段沉甸甸的烽火

记忆……记者昨日获悉， 上海

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日前通过

检察公益诉讼推动该处“遗迹”

确认为上海抗日义士殉难地，

并列入静安区文物保护点，守

护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2025 年 8 月，静安区检察

院在开展辖区抗战重要历史遗

迹排查过程中敏锐发现， 上述

地址与史料中记载的 “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指

挥部” 所在地沪西极司菲尔路

76 号为同一处。 该址在当时被

称为“76 号”汪伪特工总部，也

是 《伪装者》 等影视剧中“76

号”的原型，主要负责镇压抗日

活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

“76 号”随之覆灭，其地面建筑

于 1990 年拆除。

“‘76 号’不仅是日本侵华

暴行与伪政权卖国行径的铁

证， 更长眠着以生命捍卫民族

尊严的革命先烈们， 是上海抗

日义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抗

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历史见

证。 ”检察官表示，然而该抗战

遗迹至今并未被纳入文物名

录，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在城

市更新过程中， 可能造成该处

遗址的消失， 也不利于对遗址

地面以下潜在文物的保护，更

不利于发挥遗址在历史实证、

警示教化、 民族抗争精神等方

面的作用，公共利益遭到侵害。

2025 年 10 月， 静安区检察院

决定对该案立案办理。

原地面建筑已拆除， 是否

还具备文物价值？ 历史建筑不

存， 如何界定保护范围？ 学校

用地与文物保护如何协调？ 一

系列专业问题摆在面前。 静安

区检察院邀请文物、历史、建筑等

领域专家召开论证会， 为该址历

史价值的认定建言献策。 专家一

致认为， 作为历史记忆，“76 号”

汪伪特工总部遗址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 是上海市抗战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专家建议，根据国务院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关于 “应保

尽保”的要求，在进一步研究、考

证的基础上， 将该处遗址公布为

静安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检察机关决定更进一步， 邀

请历史事件研究专家、 文物专家

及市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等多

方参加公开听证会， 与负有监管

职责的行政机关达成对文物启动

保护及推动活化利用的共识。

2025 年 11 月， 静安区检察

院依法向行政机关制发公益诉讼

检察建议， 提出不仅要及时启动

调查、 认定程序， 推动遗址纳入

文物保护线索及名录， 更要充分

发掘遗址的历史价值， 推动活化

利用， 配合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收到检察建议后， 行政机关

第一时间开展实地调查、 数据采

集、 专家讨论等工作。 静安区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在经过多轮专家研讨后， 最终

决定将该遗址作为新发现文物上

报至上海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这处沉睡多年

的抗战史迹 ， 在检察机关推动

下， 终于进入文物普查的视野。

今年 3 月， 行政机关公布 4

处静安区内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

物， 其中该处遗址就在名单内。

它被确认为上海抗日义士殉难

地， 正式公布为上海市静安区文

物保护点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

遗址的意义不仅限于被确

认， 也要被记住、 被读懂、 被传

承。 记者最新获悉， 静安区检察

院联合相关单位， 与遗址所在地

单位达成共识， 拟将该处遗址打

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警惕药品变毒品” 禁毒宣传进快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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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法院开展今年第二次集中执行行动

拘留7人！ 当场执行到位20.8万元


